
  

中華技術學院 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紀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九十五年九月十八日（星期一） 上午十時十五分整 

地點：圖書館八樓第二會議室  

主席：教務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張麗玲 

參加人員：如簽到冊 

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 

 

貳、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： 

提                 案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
一、 企管系提案，修訂 95 學年度各部

制課程案修定本系抵免外系學分

案訂定本系「學生實習」實施要點

增訂日間部四技二、三年級(92、

93學年度入學)選修課程「管理實習」

一學分 

通過 

 

二、註冊組提案，擬訂定「中華技術學院在

校學生至國外合作協議學校進修實施辦

法草案」及「中華技術學院與國外大學

校院辦理跨國雙學位制實施辦法草案」 

修正後通過  

三、遠距中心提案，「遠距課程扣考規定」及

遠距課程到校上課與線上課程時間統

一，提請確認 
修正後通過  

 

參、提案討論： 

一、進修部提案，九十四年度第二學期成績更正案 審核在校學生至國外合

作協議學校進修之成績 ABC級轉換成分數案，提請討論（如附件）。PP.1~6 

      決議：提案一照案通過。提案二採取平均成績以基準，再由系主任酙酌加 

            減分。附帶決議請各部制教學單位蒐集其他學校作法，於下次教務 

            會議討論往後處理成績 ABC 級轉換成分數之處理方式。 

二、進修學院提案，九十四年度第二學期成績更正案，提請討論（如附件）。 

      PP.7~18 

    決議：案件一之學生並未參加期末考，期末考成績應給予零分計算，並據 

          以計算該生該科目之學期成績，修正後通過。案件二及案件三照案 

          通過。 



  

  三、新竹教務組提案，九十四年度第二學期成績更正案，提請討論（如附件）。  

PP.19~33  

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，但請教務單位承辦人員查核更正前、後成績冊之正確性。 

          附帶決議今後成績更正案授課老師未到場（且未指定代理人）與會 

          報告，該成績更正案將不予討論。 

四、註冊組提案，擬更正生科系同學學期成績案，提請討論（如附件）。PP.34~40 

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五、課務組提案，擬修訂「中華技術學院輔導學生校外實習教師補助實施要 

    點」、「學生選課辦法」、廢止「中華技術學院學生網路選課辦法 」及修訂「中  

    華技術學院跨領域學程設置辦法」提請討論（如附件）。PP.41~50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六、機械系提案，訂定學生校外實習設置辦法訂定學生考取專業證照抵免選 

修學分，提請確認（如附件）。PP.51~54 

      決議：提案一修正後通過。附帶決議各系訂定之校外實習「辦法」、「要點」、 

           「設置辦法」、「實施要點」請謝秘書訂定一致性之名稱，相關法規之 

            最後一條文請秘書室統一訂定審核通過會議名稱、核定層級及公布 

            實施方式。後續提案七至九比照辦理。 

   提案二之第三條第 2款增列「同一種證照以抵免一次為限」之規定。 

七、國企系提案，擬訂國企系校外實習辦法，提請討論（如附件）。PP.55~59 

決議：參照案由六之決議修改，修改後通過。 

八、生技系提案，擬訂生技系「學生校外實習要點」、「專題製作辦法」，提請討 

    論（如附件）。PP.60~66 

      決議：參照案由六之決議修改，修改後通過。 

九、觀光系提案，擬訂觀光系「校內外實務實習辦法」，提請討論（如附件）。  

     PP.67~72 

    決議：參照案由六之決議修改，修改後通過。 

十、企管系提案，修讀企管系輔系準則本校跨領域科技管理學程新增智 

慧財產法 2 學分課程，提請討論（如附件）。  PP.73~77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 

  一、企管企提案，前次會議本系提案「學生實習」實施要點，部分表件之實 

      習工作日誤植為 8 工作天抵免一學分，統一修正為 20 工作日抵免一學分。 

      增訂日間部四技(94 學年度入學)選修課程「管理實習」一學分。 

  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

  

  二、遠距中心提案： 

     1、95-1學期遠距教學課程確認：  

      配合專班、進修部、新竹分部課程需要，各課程之教學模式規劃，如附件 
      一：課程總表所列。 
 
      決議：為增加遠距教學之執行成效，請遠距中心、課務組相關同仁確實執 
            行各項規劃案。 
   2、按教育部規定遠距課程需報部備查(線上課程時間達該課程二分之ㄧ以上)  
      如附件二。 
      決議：相關資料由遠距中心儘速備妥報部。並請遠距中心確實督導教師線 
            上教學，以提升遠距教學之執行成效。 
   3、進修部/學院英文課程之線上輔助教學上課時間配合教學規劃統一調整為 
      第 3 週、第 5 週、第 7 週、第 11 週、第 13 週、第 15 週 

       決議：請語言中心確實統籌管理英文課程線上輔助教學之執行。 

 

 

伍、散會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紀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席 


